
教育部令 中華民國113年4月16日
臺教學（四）字第1132801328A號

修正「大專校院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組成與運作方式參考原則」第一點、第三點，並自即

日生效。

附修正「大專校院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組成與運作方式參考原則」第一點、第三點

部　　長　潘文忠

大專校院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組成與運作方式參考原則第一點、第三點修正規定

一、教育部為利高等教育階段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推動特殊教育學生（以下簡稱學生）

之學習輔導等事宜，協助學校依特殊教育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成立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特訂定本原則。

三、本會置委員若干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校長兼任或指派校內一級單位主管兼任，

其餘委員由校長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各處室、院、系（科）、所主管代表。

（二）教師代表。

（三）至少應有身心障礙學生一人參與。必要時得增聘身心障礙學生家長代表參

與。

　　校內無特殊教育學生者，前項特殊教育學生或特殊教育學生家長代表得不予遴聘。

　　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派）之。

　　第一項委員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無法執行職務或有不適當之行為經校長解聘者，由校長依第一

項及第四項規定遴聘（派）適當人員補足其任期。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校長指派處室、院、系（科）、所或特殊教育專責單位主管

兼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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